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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的通知    

 

 

各地方机电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进便利化工作，

在研究总结天津市、河北省和广东省等省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机电办拟进一步推广在

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打印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证的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广范围  

  根据各省（区、市）实际需要和条件，将原由地方机电办打印发放的机电产品自动进口

许可证下放到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打印发放（以下简称“下放打印”）。  

 

  二、具体要求  

  1、各地方机电办要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向国家机电办报送下放打印的总体需求。  

  2、承担下放打印工作的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制度，配备

现职的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具备专用联网计算机、针式打印机等硬件，并妥善保管使用印章

和存档文件。  

  3、各地方机电办负责对下放打印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指导、培训和监督，严格按照

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下放打印工作是国家机电办进一步推进便利化工作的重要举措。各地方机电办应高度重

视，按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的有关规定，认真作好有关工作，有关情况及问题请及时报送国

家机电办。  

 

  特此通知。  

 

国家机电办  

                                2012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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